
就是伊斯兰的，甚至有可能是反伊斯兰的。
从另一个角度恰好反映了他们行为的非法
性，因为恐怖分子很清楚，自己眼前的道路
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自己也明白，乱杀无辜
是与伊斯兰背道而驰的，是真主不喜悦的行
为，所以，在临终前要表现出自己的穆斯林
身份，希望弥补自己的过失，期盼自己的非
法行为得到真主的饶恕。正如一些被押往刑
场执行枪决的穆斯林贩毒人员，最后的两件
事是不容忽略的：虔诚地诵读“清真言”，
头戴穆斯林的白帽。平时阿訇们三令五申地
禁止吸毒和贩毒，苦口婆心地揭露毒品的危
害性，甚至拒绝接受贩毒人员的施舍，更有
甚者不为贩毒人员举办葬礼，或不让其入祖
坟掩埋，以此抵制毒品。可是，部分人仍然
充耳不闻，等到锒铛入狱才后悔莫及。他们
明白自己犯下了违背教义的大罪，无颜去见
真主，所以在执行枪决前洗大净、念“清真
言”是必要的功课，还戴一顶白帽，表示穆
斯林的身份，以求得真主的宽恕。他们临终
的表现无可厚非，但谁都知道，这不能使他
们贩毒的行为合法化，他们的行为还要受到
真主的惩罚。

透过现象看本质，新疆的“极端主义”
暴露出“民族极端主义”和“政治极端主

义”的势头，即民族分裂分子和疆独分子在
兴风作浪。新疆的“恐怖主义”带着明显的
政治烙印，甚至是更大政治谋略中的一个环
节。一位智者一语道破了天机，说新疆的不
稳定，均有西方反华势力的幕后黑手，他们
不愿看到中国的国富民强和社会的长治久
安，千方百计地想破坏这一大好的局面，而
新疆一小撮情绪不满的人恰好被用做西方玩
弄的这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并且新疆的环境
也正好为这颗棋子的跳动提供了条件和动
力。

也许有人会先入为主地说，新疆的伊斯
兰就是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的温床和动力。笔者认为，新疆不稳定的真
正根源，在于经济、教育、权力分配的不均
衡，当然也有宗教政策的偏激。先看看新疆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在我国进入
世界经济大国，全国人民为奔小康而努力的
时候，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处在温饱
线上挣扎的阶段，与全国的发展极不相称，
民生问题尤为突出。再看新疆地区的权力分
配，少数民族教育落后，人才稀少，在政府
部门就职的人少之又少，而且权力极为有
限，少数民族自治的特色在许多地方完全体
现不出，个别“大汉族主义”的“政治极端

分子”推波助澜，草木皆兵，视每一个少数
民族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处处防范，使少数
民族在政治上看不到希望。其次，再看看新
疆的宗教形式，新疆从和平解放到文革期
间，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即便在全国进
行“反宗教特权”、“破四旧”的时候，那
里的宗教政策相对宽松，信仰自由，没有一
座清真寺在文革中被毁，有自治区的特色。
内地的回族设法往新疆逃难，因为那里能找
到一块既能糊口又能恪守信仰的栖身之地。
那时，见不到“疆独”身影，又听不到“恐
怖”的声音。而现如今，清真寺被监控，有
些地方强行刮胡须，有些地方强行撕头巾，
有些地方斋月强行灌水，跟全国其他地方形
成了明显的反差，完全违背了党的民族宗教
政策的精神。

这样的环境，才是滋生本土极端主义的
真正温床，更是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的绝佳
条件。有人会问，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为何
伊斯兰的声音独高？这是因为，伊斯兰具有
国际性的号召力，能引起各国人民的共鸣，
是各种势力能够利用的最好武器。在许多地
方，不是伊斯兰的声音高，而是别有用心的
人高扬了伊斯兰的名号，让伊斯兰为其个人
抱负和理想服务。伊斯兰和穆斯林再次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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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绑架了。 
     可怜的穆斯林，首先被舆论绑架，其次被
内部一些不法分子绑架，层层绑架，人人喊
打，饱受煎熬。因此，我们呼吁，媒体和相
关部门应分清矛盾的焦点，不要给极端和恐
怖贴“宗教”或“伊斯兰”的标签，不要让
不法分子用“宗教”和“伊斯兰”来美化和
粉饰自己的政治企图，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
绑架广大信教群众，要还宗教以清白，还无
辜的信教者以清白。

关于作者：

安优布·丁士仁，男，回族，哈佛大学
博士后，1966年10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临潭
县，现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外国
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
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
长，《伊斯兰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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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伊斯兰

        数月来，国内几起暴力事件的发生，将
伊斯兰和穆斯林再次带入了公众的视线，

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话题成了人们街头巷
尾、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一时间，将平时
不大引人注目的几个少数民族推向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甚至成了众矢之的。不可否认，
这几起惨案对我国人民在心理和视觉上的冲
击不亚于9.11事件，因为它直接撞击自己国
民的生命，让人有切肤之痛；其手段之残

暴，令人发指，暴露了人性扭曲后的血腥。
国人如此愤慨，情有可原。

        然而，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随时投来
的敌视，广大无助的穆斯林除了怨恨极端

分子的暴行外，更多的是一种被绑架、被审
判的感觉，深感无奈和冤屈。许多人为了辩
白和伸冤，呼吁国人不要把穆斯林与恐怖分
子等同起来，强调“恐怖主义”跟伊斯兰和
穆斯林无关。可是，越是呼吁，越增加了猜
忌，民众心目中的误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

增加了。

伊斯兰与穆斯林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
相对遥远，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很少，为何几

个恐怖分子的行径立刻将我国近三千万穆斯
林卷进了舆论的漩涡？究其原因，发现是新
闻媒体、网络微信的“功劳”，以及这些手
段背后许多人的误读和曲解。穆斯林被媒体
和舆论绑架了。

从“昆明事件”到“乌鲁木齐惨案”，
媒体舆论的口径基本趋于一致：这些事件
是“宗教极端分子”和“宗教恐怖分子”所
为，微博上还出现了“伊斯兰极端分子所
为”的字样。

笔者认为，新疆问题表现在两个层面：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新疆客观存在这两种势力。但是，新疆的“
极端主义”与宗教无关，因而不是“宗教极
端主义”；新疆的“恐怖主义”具有政治企
图，因而也不是“宗教恐怖主义”，宗教或
伊斯兰只是被人用作一面号召的旗帜或一把
宣传的工具。所以，不应该给新疆的“极
端”和“恐怖”贴上“宗教”的标签或“伊
斯兰”的标签。

我们知道，“极端主义”会以各种形式
出现，如“民族极端主义”、“政治极端
主义”、“军事极端主义”、“宗教极端
主义”、“宗派极端主义”等等，而且这

些性质的极端主义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和任何
族群当中，它不是哪个民族或哪个宗教的专
属物。由于国内几起事件的肇事者是新疆维
吾尔族人，原则上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背景，
一般人很容易做出“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
的误判，再经过媒体的报道，“宗教极端主
义”的性质成了定论。媒体为了缓和口气，
有意回避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提法，以
减少针对性。殊不知，“宗教极端主义”的
提法打击面更大，每一个信教群众，无论是
基督教徒、佛教徒，抑或是穆斯林，都成了
潜在的“极端分子”，并且都是潜在的“恐
怖分子”，给广大信教群众带来了心理上的
巨大伤害。

纵观几起暴力事件，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它是宗教性质的“极端主义”，或伊斯
兰性质的“极端主义”。媒体和有关部门的
定性存在一定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混淆了矛
盾的焦点，误导了群众的视角。笔者认为，
这些事件的“极端主义”性质是肯定的，但
绝不是“宗教极端主义”，充其量不过是“
民族极端主义”或“政治极端主义”。因为
宗教的核心有两大组成部分：信仰和功修，
如果有“极端”，便会表现在信仰和功修两
个方面，即信仰的偏激和功修的过火。信仰

的偏激，如为了强调真主的独一性而否定他
的属性，或为了强调《古兰经》的绝对权威
而否定理性的作用的。这种极端，是思想性
的，一般存在于观念当中，不会用反伊斯兰
的方式表现在行动中，因为教法就是遏制这
种行为的。真正有信仰的人，有宗教操守的
人，不会用违背教法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偏激
思想的。至于功修的过火，表现在正常的功
修之外额外地增加功修的数量或难度，如除
了一天五时的礼拜外还彻夜礼拜，或除了每
年斋月的斋戒外还常年不间断的斋戒。这种
极端，是行为的极端，是正常宗教功修基础
上的超额，绝不是宗教功修之外的过激。超
出这两方面的过激行为，均不属宗教的范
畴。以此标准来衡量，国内几起事件既不属
信仰的演绎，又不是功修的延伸，因而不
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

也许有人会说，极端分子的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伊斯兰，为了宗教。伊斯兰
学者早就有言在先，动机的良好不能使非法
的手段合法化。比如，为修建清真寺的筹款
而去偷盗和抢劫，动机虽然良好，手段却非
法，这种不义之财仍然是非法的，不可用于
修建清真寺。

也许有人会说，“极端分子”对现实不

满，对新疆的宗教政策不满，用实际行动
进行反抗，属于正当的行为。但是，不满归
不满，应该用真主赋予的理智去寻求正当的
方式和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用暴
力的手段表达宗教的诉求，既不是伊斯兰的
方式，也不是穆斯林的传统。昔日，伊斯兰
四大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教义学家和
法学家艾布·哈尼法 (公元700～767)对当时
的执政者极为不满，拒绝了伍麦叶王朝聘任
他做总法官的请求。他甚至遭到监禁，被鞭
打，也不为伍麦叶王朝效力。昔日，许多虔
诚的信士，不满现实，因而选择了深居简
出，隐遁山林，从事苏菲修行。前苏联70年
的革命时期，对伊斯兰采取了高压政策，中
亚许多穆斯林在磨难面前选择了苏菲神秘主
义的看守，不露声色地守望信仰，从而保住
了伊斯兰的火种。因此，暴力不是表达不满
的合法渠道。

至于新疆的“恐怖主义”，更不应当贴
上“宗教”或“伊斯兰”的标签，因为伊斯
兰坚决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以及对无辜者
的伤害，况且“恐怖主义” 被大多数国际
社会界定为一个政治概念，贴上“恐怖主
义”的标签，无形中就给某一行为赋予了政
治的属性，所以它不属于哪一个宗教的。

1 32 4 5

即便“恐怖主义”背后有一定的宗教背景或
民族背景，其政治变色是第一位的，宗教只
不过是被人用来做号召的旗帜和做宣传的工
具。因此，凡与“暴力”、“恐怖”有关的
活动，都是政治性的。

例如，“赫瓦里吉”是伊斯兰最早的极
端派别，兴起于公元659年，以搞暗杀和恐

怖著称，同样也以信仰虔诚、功修一丝不苟
著称。但从古至今，学者对它的定位是：

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派别。更有意思的
是，中国传统的阿訇把它叫做“赫瓦里吉的
外道”。这里所谓的“外道”，并不是开除
了它的“教籍”，而是说它不正统，偏离了

正统派中正的道路。

有些“恐怖分子”在施暴时还口诵伊斯
兰的“清真言”，或高诵真主的名字。不明
真相的人，当然会把他们跟伊斯兰等同起
来，很容易给他们冠以“伊斯兰恐怖分子”
的头衔。这正好中了极端分子的下怀，给他
们的不规行为戴上了伊斯兰的光环，使他们
的非法行为具有了“崇高的意念”，落得一
个“殉道者”的千古好名。实际上，口诵“
清真言”或高呼真主的名字，只说明了这些
人的穆斯林身份，并不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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